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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

上证公监函〔2020〕0120号 

 
关于对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及 

有关责任人予以监管关注的决定 

 
当事人： 

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，A 股证券简称：*ST 湘电，A 股证券代

码：600416； 

熊  斌，时任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； 

李怡文，时任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。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湖南监管局《关于对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及

相关责任人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（[2020]18号）查明的事实，

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*ST 湘电或公司）在信息披露、规

范运作方面，有关责任人在职责履行方面存在以下违规事项。 

一、仲裁案件进展披露不及时 

2018 年 5 月 21日，公司全资子公司湘电风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湘电风能）向湘潭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，请求确认南通东泰新能

源设备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南通东泰）依据合同向湘电风能交付的

197 套叶片存在严重质量问题，不符合合同约定；确认湘电风能无

需就上述 197套叶片向南通东泰支付相应货款 34,714万元，并赔偿

湘电风能损失 5,575.5万元。上述仲裁涉案金额合计 40,289.5万元，



 2
 

占 2017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6.22%，未达到临时公告的信息披露标

准，公司后续在 2018年年报中予以披露。 

2019年 7月 15日，湘电风能向湘潭仲裁委员会申请变更仲裁请

求，请求裁决被申请人赔偿损失并向其返还货款。变更后的仲裁请

求涉案金额合计为 51,062.68 万元，占 2018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

11.25%，已达到临时公告的披露标准，但公司未及时就上述事项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，迟至 2020 年 1 月 14 日才予以披露。公司有关重

大仲裁进展信息披露不及时。 

二、三包费用会计处理不规范，信息披露不准确 

2018 年 5 月 9 日，湘电风能与南通东泰达成一致，就应付南通

东泰的叶片货款中保留 2.29亿元暂不支付，用于南通东泰叶片维修

及更换。 

2018年 12月 3日，法院受理了南通东泰的破产申请。按照破产

法相关规定，南通东泰破产申请被受理后，湘电风能的抵消权应向

破产管理人主张。但公司在 2019年前三季度会计处理中，仍按同口

径的会计处理将南通东泰叶片质量损失 1.89亿元冲抵南通东泰应付

账款。 

经监管问询，2020年 2月 13日，公司披露回复公告称，经与年

审会计师沟通，公司前三季度会计处理不当，应进行更正，并在四

季度将 2019 年全年因南通东泰叶片质量问题发生的损失共计 2.66

亿元计入三包费用，相应将前期冲抵的南通东泰应付账款 1.89亿元

重新调回。公司会计处理不规范，导致公司定期报告中三包费用等

财务数据信息披露不准确。 

综上，公司仲裁案件进展披露不及时，会计处理不规范，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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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披露不准确，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（以下简称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）第 2.1 条、第 2.3条、第 2.6条、第

11.1.1条等有关规定。 

责任人方面，时任董事会秘书李怡文（任期 2015 年 5 月 15 日

至今）作为公司信息披露事项具体负责人，对公司仲裁案件进展披

露不及时负有责任；时任财务总监熊斌（任期 2018 年 4 月 23 日至

今）作为公司财务事项具体负责人，对公司会计处理不规范导致的

信息披露违规负有责任。上述人员未勤勉尽责，其行为违反了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第 2.2 条、第 3.1.4 条、第 3.2.2 条等有关规定以及

在《董事（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）声明及承诺书》中作出的承诺。 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7.1条和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有关规定，我部

做出如下监管措施决定： 

对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及时任董事会秘书李怡文、时任财务

总监熊斌予以监管关注。 

公司应当引以为戒，严格按照法律、法规和《股票上市规则》

的规定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；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

级管理人员应当认真履行忠实、勤勉义务，促使公司规范运作，并

保证公司及时、公平、真实、准确和完整地披露所有重大信息。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二部 

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
 

 


